
论我国《外国国家豁免法》中对等原则的具体适用

马忠法　 　 王又丹

　　摘　要：我国《外国国家豁免法》第 ２１ 条规定在国家管辖和执行豁免问题上适用对等原则，且将条件限于对

方给予我国豁免待遇低于我国给予对方豁免的情形。 由于现有规定过于原则化，在适用方式、适用主体、认定标

准、适用强制性等方面尚不明确，在具体适用中可能会出现法律不确定性、减损个人救济以及构成非法的反措施等

争议或误解。 借鉴各国的已有实践，《外国国家豁免法》在具体适用的制度安排上可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在适

用方式上，由司法机关直接适用对等原则条款，不设立法或行政等前置程序；在适用主体上，明确适用主体仅为司

法机关，外交机关可就其适用出具不具有约束力的书面意见；在适用条件的认定上，采用“事实对等”兼“推定豁

免”的标准；在适用的强制性问题上，暂不要求适用的强制性，以便为解释和适用该原则预留裁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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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豁免”指一国的行为及其财产不受另一

国的司法管辖，即非经一国同意，该国的行为免受所

在国法院的审判，其财产免受所在国法院扣押和强

制执行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以
下简称《外国国家豁免法》）于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 日正

式颁布，自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外国国家豁

免法》的实施完成了国家豁免专门性立法从无到有

的创举，实现了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立场的正式

转变。 其中第 ２１ 条明确规定：“外国给予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及其财产的豁免待遇低于本法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对等原则。”这为我国法院在

他国给予我国豁免待遇低于我国给予他国豁免待遇

时，以对等原则为由管辖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民事

案件、执行外国国家财产提供了关键法律依据和有

效反制手段。 然而，第 ２１ 条仅就对等原则作出概括

性的规定，而在适用主体、适用条件如何认定、由谁

认定以及适用程序等具体事项上不甚清晰，亟待补

充和完善。
当下，国内外关于国家豁免语境下的对等原则

的研究尚不充分，且多成文于《外国国家豁免法》出
台之前。 如国内有学者于 ２０１５ 年首先提出这一问

题，并梳理了多国立法实践，指出适用对等原则的必

要性②；随后有学者更为深入地探究了对等原则在

不同语境下的概念内涵，考量了适用对等原则的利

弊，并对尚未颁布的国家豁免法提出了立法建议③；
亦有学者对《外国国家豁免法》中的对等原则条款

进行了简要解读与述评④。 外文文献中，有学者反

对在国家豁免中适用对等原则，认为其会导致豁免

的不确定性⑤；有学者对拉美国家和俄罗斯的对等

豁免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进行了介绍⑥；还有一些

学者从国际法中的对等原则、豁免与反措施等视角

提供了建设性的分析⑦。 从总体上看，目前学界对

于国家豁免领域中对等原则的研究较为欠缺，有关

该原则的理论发展和具体实践的研究相对有限，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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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国国家豁免法》第 ２１ 条的文本分析和实施建

议更是接近空白。 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分析和解决

《外国国家豁免法》第 ２１ 条对等原则的适用可能引

发的争议，并结合他国已有实践和我国具体情况，在
制度设计上为对等原则的具体适用提供建议。

一、对等原则的基本内涵、
适用基础及必要性

　 　 １．对等原则的基本内涵

对等原则（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往往又译

作“互惠原则”，国际法院法官西玛（Ｂｒｕｎｏ Ｓｉｍｍａ）
对于对等的定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关

系的状态，其中一方的行为以某种方式于法律上取

决于另一方的行为，且在大多数但非全部的情况下

相当于同等待遇。”⑧对等原则的内涵包括积极的对

等和消极的对等。 积极的对等往往又称互惠，表现

为相互予以权利和利益；消极的对等表现为互相减

损权利或增设义务。 无论是积极的对等还是消极的

对等，本质上都要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 在国家

豁免语境下，对等原则指一国给予他国的豁免待遇

应当等同于他国给予本国的豁免待遇。 国家豁免的

积极对等表现为以他国给予本国的豁免待遇为限，
扩大本国依法或依条约应给予他国的豁免待遇；国
家豁免的消极对等表现为以他国给予本国的豁免待

遇为限，限制本国依法或依条约应给予他国的豁免

待遇。
《外国国家豁免法》第 ２１ 条规定：“外国给予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及其财产的豁免待遇低于本法规

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对等原则。”从文本上

看，至少有两个问题已经得到明确：一是对等原则的

适用条件是外国提供的豁免待遇低于我国依法给予

对方的豁免待遇，是向下的“对等”而非向上的“互
惠”；二是对等原则适用范围不再局限于执行豁免，
还涵括管辖豁免，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中

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法》第 ３ 条在执行豁

免方面成功经验的发扬与扩大⑨。
２．适用对等原则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考察国家豁免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国际实践，可
以发现，在国家豁免领域中适用对等原则有着深厚

的理论和现实基础，这为我国在《外国国家豁免法》
中纳入对等原则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代国际法的发展过程中，对等或互惠原则虽

然很少被直接适用于国家豁免领域，但在基于国际

礼让 的 主 权 豁 免 理 论 中 有 所 涉 及， 如 斯 塔 克

（Ｓｔａｒｋｅ）在其《国际法导论》中总结了五个国家豁免

理论学说，其中就包括“互惠或礼让”⑩。 根据国际

礼让说，各国基于政治和外交需求而非法律原因相

互给予对方政府以管辖和执行豁免，反映了国家间

的相互尊重，体现着国际交往中的对等原则。 国际

礼让说由荷兰学者胡伯（Ｈｕｂｅｒ）提出，用以解决国

际私法中的法律域外效力来源问题。 美国最高法院

大法官斯约瑟夫·斯多利（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ｏｒｙ）最早将国

际礼让说引入国家豁免领域，称外国主权豁免理论

是“基于公共礼让和便利原则”。 根据国际礼让

说，一国在他国的领土和管辖范围内没有天然得到

豁免的特权，他国只是出于主权国家相互间的尊重

才予以豁免；如果一个国家拒绝予以另一国豁免，对
方也可以采取“对等”的行动。

不过，由于以政治和外交因素而非法律因素为

依据，国际礼让说在现代遭遇了许多学术上的批

评。 与之相比，“平等者之间无统治”（ｐａｒ ｉｎ ｐａｒ⁃
ｅｍ ｎｏｎ ｈａｂｅｔ ｉｍｐｅｒｉｕｍ）及其推论出的“平等者之间

无管辖”（ｐａｒ ｉｎ ｐａｒｅｍ ｎｏｎ ｈａｂｅｔ ｊｕｒｉ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ｍ）说法

从众多学说中脱颖而出，被视为国家豁免重要的理

论基础，主权的平等和独立被法官和学者广泛引用

以论证国家豁免的正当性。 然而，这一法律格言原

是用以描述教皇或君主个人之间的关系，直到 ２０ 世

纪末才为法官所正式援引。 在国家豁免首次司法

实践 “ Ｓｃｈｏｏｎ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ｖ． ＭａｃＦａｄｄｏｎ” 案的判决

中，大法官马歇尔（Ｊｏｈ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虽然提及了主权

平等，但其视角并非平等者之间无管辖，而是将国家

豁免视为一国在其绝对和排他的领土管辖权上通过

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自愿设置的例外，本质是一国对

管辖的放弃。 劳德派特（Ｌａｕｔｅｒｐａｃｈｔ）同样指出，
在以格劳秀斯（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和宾刻舒克（Ｂｙｎｋｅｒ⁃
ｓｈｏｃｋ）为代表的古典国际法中没有管辖豁免源于国

家间的平等和独立这样的表述。 在遭受批评的同

时，在司法实践中，国际礼让说也并未退出历史舞

台，美国最高法院在 ２００３ 年的 “ Ｄｏｌｅ Ｆｏｏｄ Ｃｏ． ｖ．
Ｐａｔｒｉｃｋｓｏｎ”一案中仍将外国主权豁免称为“美国与

其他主权国家之间的礼让姿态”。 新西兰法院亦

在“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ｖ． Ｄａｖｉｓｏｎ”一案中指出：“允许外国及

其机构享有一定程度的国内法院管辖豁免的公共政

策理由来自以下一般原则：领土主权、国家平等和独

立的一般原则，礼让和互惠的概念，以及对过度主张

管辖给外交关系带来的风险的评估。”

事实上，国家豁免的理论和实践似乎并非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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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某个确切的国际法原则或公理，而是在从外交豁

免到君主个人豁免再到国家豁免的发展过程中逐步

确立起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管辖放弃、主权平

等、国家尊严、互惠礼让等要素共同作用，推动产生

了主权国家豁免的司法实践，最终形成国际社会所

广泛认可的国际法原则。 对等原则作为国际礼让说

的核心内容，亦是国家豁免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

之一。
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在立法或司法中以

对等原则指导适用国家豁免法律实践。 英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英联邦国家往往通过“对豁

免和特权的限制和扩大”条款达到对等的效果。 以

英国为例，《英国国家豁免法》第 １５ 条规定：“如果

女王陛下认为一国根据本法该部分所享有的豁免和

特权：（ａ）超出根据该国法律对联合王国所给予的

豁免和特权；或者（ｂ）少于该国和联合王国均为缔

约方的任何条约、公约或其他国际协定所要求的豁

免和特权，则女王陛下可通过枢密令在其认为适当

的范围内限制或者根据具体情况扩大该豁免和特

权。”拉美地区的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智利等国

的豁免立法和司法也普遍承认对等原则。 如智利

法律规定：“任何外国及其机关、机构和企业均可在

智利要求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视情况而定），只要

其条件、范围和例外情况与该国法律承认的有利于

智利国或其机关、机构和企业的条件、范围和例外情

况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５ 年新修的俄罗斯

《国家豁免法》不仅首次在条文中明确使用“对等原

则”（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一词，并且同我国

《外国国家豁免法》第 ２１ 条一样，仅规定了国家豁

免的消极对等，而不允许以对等为由给予他国更优

的豁免待遇。 此外，波兰、瑞士等国虽然未在立法

上确认外国国家豁免对等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承

认了该原则的可适用性。 波兰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

出：“在决定有关外国的法院豁免问题时，应直接依

据国际判例中公认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间

的对等原则。 该原则包括一国拒绝或给予另一国法

院豁免权的程度与后者给予或拒绝前者豁免权的程

度相同。”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在起草

过程中也曾试图引入对等原则。 对等原则条款最早

见于 １９８５ 年特别报告员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交的第

七次报告，其中“豁免及特权的限制和扩张”条款作

出了类似英联邦国家豁免立法中对等原则的规

定。 由于苏联籍代表对该条的反对，英国籍代表

辛克莱尔（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建议参考《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第 ４７ 条对该条进行大幅度修改以减少争议。
该建议被起草委员会采纳，修改后的条文将对等原

则称为“非歧视待遇”。 对于该条，起草委员会征

求了 ３０ 国政府的意见，其中只有民主德国明确反对

将其纳入该修改后的条款，指出“该条可能被援引

以为不符合公约的单方面的限制豁免进行辩护”。
部分成员国政府对该条的表述有不同意见，但对于

对等原则的可适用性没有异议。 包括中国在内的其

他 ２５ 个成员国及非成员国瑞士都并未对该条表示

反对。 尽管最终该条款在 １９９１ 年被起草委员会予

以删除，但原因更多是对于起草委员会内部意见分

歧的妥协，而并非该条款本身与国家豁免的法理与

实践不相容。 对此，起草委员会明确指出：“虽然第

２８ 条（即非歧视待遇条款）的规定没有一处与国家

实践相矛盾，但依靠一般国际法，特别是条约法可能

更好。”其暗含之义为在国家豁免领域中适用对等

原则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是可行的。
３．限制豁免主义下适用对等原则的必要性

主权平等理论作为国家豁免最坚实的理论依

据，本身就蕴含着对等原则的应有之义。 在各国豁

免例外规定不尽相同的情形下，适用对等原则既是

主权平等的内在要求，亦是主权平等的重要保障。
在绝对豁免的语境下，对等原则并无讨论的必

要。 因为任何国家的行为和财产不论其性质在他国

都享有绝对的管辖和执行豁免，各国给予对方的豁

免待遇完全一致，不存在权利与义务不平等或不对

等的可能。 在《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

约》草案谈判过程中，苏联籍代表乌沙科夫（Ｕｓｈａｋ⁃
ｏｖ）始终反对对等原则条款的一项重要理由是该条

允许各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国的豁免待遇，而
这与苏联所坚持的绝对豁免立场相悖。 然而，在绝

对豁免式微、限制豁免成为主流的今天，各国规定的

国家豁免例外已然出现差异。 首先，采取限制豁免

立场的国家和采取绝对豁免立场的国家之间存在差

异。 限制豁免理论区分主权行为（ ａｃｔａｊｕｒｅ ｉｍｐｅｒｉｉ，
又称统治行为、公法行为）和非主权行为（ ａｃｔａｊｕｒｅ
ｇｅｓｔｉｏｎｉｓ，又称商业交易行为、私法行为），针对商业

活动、劳动或劳务合同等公认的非主权行为设置管

辖豁免例外。 其次，采取限制豁免立场的国家大多

在非主权行为例外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豁免例外范

围，如侵权例外、知识产权例外、恐怖主义例外等，这
些例外突破了限制豁免的传统框架，并不依赖对于

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的区分，但同样得到广泛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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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由于各国拓宽的程度有所不同，国家豁免例

外制度呈现出碎片化态势。 在多边层面，《联合国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中规定了 ８ 项管辖豁

免例外，包括商业活动例外、劳动或劳务合同例外、
侵权行为例外、特殊财产事项例外、知识产权例外、
参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例外、国家拥有或经营的

船舶例外、仲裁例外。 我国作为公约成员国在《外
国国家豁免法》中仅纳入了其中 ６ 项，对“参加公司

或其他集体机构例外”和“国家拥有或经营的船舶

例外”未予规定。 美国则在限制豁免传统的商业活

动例外的基础之上，设置了非商业侵权例外、征用例

外以及恐怖主义例外。 最后，各国对同类型豁免例

外的规定亦存在差异。 例如，俄罗斯国家豁免法规

定了相较国际条约和各国通例更为宽泛的侵权例

外，不仅涵盖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还包括名誉侵权

的情形。 随着各国国家豁免规则的增加和细化，
国家豁免的内容差异将进一步扩大，本应享有平等

豁免待遇的国家主体因各国内法的不同而产生了权

利与义务实质上的不同，这有违主权平等原则的要

求；而适用对等原则能够有效调节两国间不对称的

豁免待遇，实现主权在个案上的平等。
新颁布的《外国国家豁免法》颠覆了我国长期

以来坚持的绝对豁免主义立场，转向国际通行的限

制豁免主义，并规定了一系列管辖和执行豁免例外。
其中第 ２１ 条所规定的对等原则正是对于这一立场

转变的配套调整，在承认他国对我国主权行为和主

权财产豁免待遇适当限制的同时，将有效维护主权

平等的基本原则，合理保障我国的权利及利益。

二、对等原则具体适用中
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因应

　 　 《外国国家豁免法》引入对等原则，既扎根于理

论与实践的土壤，也是为了满足限制豁免成为主流

的现实需要，其正当性无可非议。 然而，第 ２１ 条对

于对等原则仅作概括性规定，对于对等原则的适用

方式、适用主体、适用标准等具体问题未予明确，这
可能为我国在未来的具体适用中启用对等原则带来

一些争议或误解，甚至招致某些别有用心国家的批

判和攻击。 这里将在分析对等原则具体适用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细化规则以规

避相关争议，进而为第 ２１ 条具体适用的制度设计提

供明确的方向指引，增强该条款的可操作性与国际

认可度。 大致说来，对等原则在具体适用中可能存

在以下问题或误区。
１．法律规定不明确可能导致具体操作中存在

分歧

对于在国家豁免案件中适用对等原则最响亮的

批评，当属劳德派特提出的法律不确定性问题。 在

限制豁免的情形下，许多国家在豁免问题上的法律

规定不明确，司法判例也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有时甚

至存在相冲突的判决，查明他国的豁免待遇将非常

困难。 例如，各国虽然大都规定了商业行为豁免

例外，但是在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的区分上存在

繁复的规则与判例。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明确

提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的判断标准是行为性质

而非目的，但在司法判例中往往还存在另一种判

断方法，即考察该行为是只能由政府从事还是私人

主体都可以从事。 美国法院在“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Ａｒｇｅｎｔｉ⁃
ｎａ ｖ． Ｗｅｌｔｏｖｅｒ， Ｉｎｃ．”案中指出，若行为是任何普通

私人主体都能进行的行为，则该行为属于非主权行

为；反之，若行为只有主权者才能进行，则属于主权

行为。 复杂的标准一方面对于查明行为主体将是

一个艰巨的挑战；另一方面，能否适用对等原则也因

此变得不甚清晰，对于当事方而言，法律将缺乏可预

测性。
对于这一操作上的疑难，我们可以参考外国判

决承认与执行中互惠原则的适用与解释，通过细化

对等原则的具体认定标准加以解决。 在外国判决承

认与执行的各国实践中，互惠原则的适用方式分为

“法律互惠”和“事实互惠”。 “法律互惠”指依照一

国法律或判例，另一国法院判决能够得到该国的承

认和执行，即可认定两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 “事
实互惠”不仅要求法律上的可能性，还要求该外国

已有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判决的先例。 “推定互

惠”作为补充性规则，是指除非能证明一国确有不

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判决的先例，就应推定互惠关

系存在。 移植到《外国国家豁免法》第 ２１ 条对等

原则的消极适用的语境下，“法律对等”即从文本出

发，无论是否存在依据我国《外国国家豁免法》应给

予他国豁免，而在同等条件下他国拒绝给予我国豁

免的先例，只要依该国法律或判例存有相关可能性，
我国即可适用对等原则。 “事实对等”则要求对方

“先走一步”，在他国存在同等条件下拒绝给予我国

国家豁免之实例的前提下，由我国采取嗣后的对等

措施。 “推定豁免”指除非能证明一国确有同等条

件下拒绝给予我国豁免待遇之先例，就应推定不存

在先例，不得适用消极对等原则。 若《外国国家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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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法》第 ２１ 条采用事实对等标准兼推定豁免标准，
法院则无需对他国豁免规则和案例进行全面的检索

与释义，只需查明同等条件下是否存在对方拒绝予

以我国国家豁免之先例，在个案与个案之间进行豁

免待遇的比较，操作简便，确定性强。
２．适用对等原则可能剥夺个人司法救济

有观点认为，国家豁免语境下适用对等原则可

能会导致个人司法救济的减损。 例如，在一国采

取绝对豁免原则立法，而另一国采取相对豁免立法

原则的情形下，后者若根据积极对等的要求给予前

者绝对豁免的待遇，那么其国民原本对另一国政府

提起诉讼的权利将被剥夺。 有学者对这一论点进行

反驳，认为国家豁免具有程序属性，一国即使获得程

序上的豁免，在实体法上的责任也并不因此而免除，
私人主体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向政府主张实体法上的

责任，然而这一解释似乎并未对救济渠道的实质

缩减作出回应。
笔者认为，减损个人救济并不构成对等原则适

用正当性的挑战。 在外交豁免的情形下，亦存在基

于互惠的原因给予他国外交人员更优的豁免与特权

而导致本国国民丧失司法救济的问题，然而出于国

家尊严的保障和政治外交利益的维护等多重考虑，
依互惠原则互相给予外交代表豁免与优遇在国际条

约和国家实践层面都被广泛承认，个人救济不足并

不能动摇对等原则适用的正当性基础。 再者，个人

救济减损的问题仅发生在以互惠为由互相予以更优

豁免待遇的情形下，在以对等为由互相限制豁免待

遇的情形下并不存在。 因为在后者的情况下，适用

对等原则只会赋予私人更多获得救济的可能。 我国

《外国国家豁免法》第 ２１ 条则直接将对等原则的适

用限于他国给予我国豁免待遇低于我国给予他国待

遇的情形，很好地回避了这一问题。
３．适用对等原则可能构成反措施

还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适用对等原则会构

成报复性的反措施。 国际法上的反措施 （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特指受害国针对责任国不法行为采取的

措施，旨在敦促责任国停止其不法行为和赔偿由此

而造成的损失。 可以肯定的是，以对等原则为由

限制他国豁免待遇的行为不全是反措施，因为反措

施针对的对象是不法行为，而当涉诉国家并无违反

国际法之嫌，只是相较法院地国设置了更为广泛的

豁免例外，那么法院决定在同等条件下限制该国的

豁免待遇显然不属于反措施，只是对于主权豁免规

则的弹性适用。 但是，如果涉诉国家存在违反国际

法的先行为，那么法院适用对等原则以限制该国豁

免待遇的裁判似乎属于反措施的范围。 倘若这一行

为未能满足《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

案对于反措施在实体及程序上的要求，对等原则的

适用将陷入合法性旋涡。
从深层次来看，对于适用对等原则可能构成报

复性的反措施的担忧是对法律意义上的反措施行为

和事实层面的报复效果的混淆。 尽管适用对等原则

可能产生同反措施类似的实际报复效果，但是国家

豁免领域适用对等原则并非国际法意义上的反措

施，二者在实施方式、实施条件、实施目的、行为性质

等诸多方面都存有显著差异。
第一，反措施是一种国际法上的自助行为，其实

施不以存在对等原则条款为前提，如果一国希望以

国家豁免形式针对他国不法行为采取反制手段，它
可以直接援引一般国际法寻求反措施作为救济，而
不拘于适用对等原则的形式。 例如，美国并不支持

在国家豁免案件中适用对等原则，但是在与伊朗的

长期国际冲突中，美国国会通过了《反恐怖主义和

有效死刑法》 《福拉陶修正案》 《减少伊朗威胁和叙

利亚人权法案》等一系列法案，确立和完善了恐怖

主义管辖和执行例外，并主张在涉及恐怖主义的案

件中取消对于伊朗的某些豁免是针对其资助恐怖主

义的不法行为所采取的国际法允许的反措施。
第二，反措施是针对另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的报

复性措施，而对等原则的适用不以存在不法行为为

前提，无论他国拒绝予以我国豁免的先行为是否侵

犯我国固有的管辖或执行豁免权，都不影响对等原

则的可适用性；适用对等原则时，决定机关也无需对

他国先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考察和判断。 事实上，如
果将国家限制豁免的行为视为反措施，那么法院则

必须对涉诉国家先前针对本国的行为是否违反国际

法做出评估，而这与阻却一国法院对另一国行为进

行直接审理的主权豁免制度本身是相悖的。
第三，实施反措施的目的旨在敦促不法行为的

责任国尽快履行国际义务，而设置对等原则条款是

为了赋予国家在限制豁免主义原则下适度调整其给

予他国的豁免待遇的弹性空间。 《联合国国家及其

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制定过程中，国际法委员会曾

就该问题进行讨论，支持引入对等原则条款的辛克

莱尔委员明确指出，对等原则条款中“出于对等理

由”（ｆｏｒ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的表述不是指《国家

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中作为反措施的

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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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二读

草案第 ２２ 条对于一读草案中“国际法上合法的措

施”这一表述的删除表明，国际法委员会倾向于认

为反措施本身是违反国际法的，只因其满足反措施

的要件而得以排除行为不法性。 而正如上文所言，
适用对等原则并不构成对国际法的违反，因而不需

要满足反措施的实体及程序要求以获得合法性。
第五，反措施所针对的行为和反措施本身都应

尽可能是可逆的，即达到使责任国履行义务的目的

后就应停止该行为，“恢复受害国与责任国之间的

法律状态，而不是制造一种新情况使得责任国无论

怎样回应针对它的要求都不可能改正”。 相较而

言，满足对等原则适用条件的先行为和适用本身往

往是不可逆的司法行为，尤其是在采取“事实对等

标准兼推定豁免标准”的情况下，对等原则的适用

以存在他国在同等条件下限制我国豁免的、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为前提，无论采取何种报复行为，
案件既判力都不受影响。

为了合理排除适用对等原则构成反措施的争

议，我们还可以从司法机关和外交机关的职能和权

力分配的规则设计着手。 反措施是否能由司法机关

作出一直存有争议。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条款》草案仅泛泛地规定国家是采取反措施的主

体，并未明确禁止司法机关作出反措施，而根据国际

常设法院在“荷花号”案中确立的“国际法不禁止即

为允许”原则，司法机关应当被认为是合格的反措

施行为主体。 然而，有学者指出，鉴于反措施的非

惩罚性、非法性、可逆性、临时性等特点，反措施是适

合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行为，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各

种原因采取或不采取反措施，而法院似乎不能采取

真正的反措施。 因此，确定司法机关对于国家豁

免的对等原则适用的决定性作用、减少行政或外交

部门的干预也有助于澄清对等原则的性质。 笔者认

为，是否存在“外国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及其

财产的豁免待遇低于本法规定”的情形，即能否适

用对等原则的认定权以及是否适用对等原则的决定

权交由司法机关更为合适，行政机关可以就对等原

则的适用发表意见，但其意见不宜对司法机关具有

约束力。

三、 《外国国家豁免法》对等原则
具体适用的制度建议

　 　 基于上文对《外国国家豁免法》对等原则适用

争议的分析，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各国的法律实

践，《外国国家豁免法》第 ２１ 条的具体适用可以在

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具体建议如下。
１．适用方式

考察各国对于对等原则的规定，以英联邦国家

为主的一些豁免立法往往通过先由元首、总统或政

府颁布枢密令、规例、命令等次级立法形式，再由法

院直接适用次级立法的模式来实现豁免待遇的限

制。 例如，加拿大就曾依据《国家豁免法》第 １５ 条

于 １９９７ 年颁布了《限制与美国有关的某些豁免权的

命令》，以对等条件为限取消了美国行为及财产的

部分豁免待遇。 与之相比，俄罗斯没有要求复杂的

前置程序，而是直接赋予司法机关适用对等原则条

款的权力。 这样不仅避免了繁复的行政流程，也有

利于在个案中保护当事人得到及时救济。 否则，当
事人必须等待枢密令或命令颁布才能提起诉讼。 笔

者认为，在第 ２１ 条的适用方式上，我国也可以充分

借鉴和参考俄罗斯的方案，以司法方式而非立法或

行政模式实施对等原则，在适当淡化对等原则适用

的政治和外交底色的同时，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权

利和利益。
２．适用主体的认定及外交机关介入方式

如前所述，对等原则的适用虽然可能产生同反

措施近似的效果，为我国在他国任意限制我国豁免

权利的情形下提供有效的反制途径，但是其性质仍

属于国家豁免法律适用的灵活性条款。 因此，笔者

认为，认定是否存在第 ２１ 条中可以适用对等原则的

情形的权能主体和最终决定是否适用对等原则的权

能主体都应当是司法机关。 然而，由于国家豁免问

题兼具外交和司法属性，法院对于国家豁免案件的

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对于

涉诉国家和相关事务的立场，因此，也有必要保证外

交部门对于国家豁免案件的正当介入以降低政治

风险。
外交机关对国家豁免司法的介入在世界范围存

在长期的实践，介入方式通常包括转递诉讼文书、出
具证明书和提出建议。 我国《外国国家豁免法》
第 １９ 条对于外交机关在国家豁免案件中的介入方

式首次作出了明确规定。 第 １９ 条第 １ 款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以下有关国家行为的事实问

题出具的证明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院应当采

信：（一）案件中的相关国家是否构成本法第二条第

一项中的外国主权国家；（二）本法第十七条规定的

外交照会是否送达以及何时送达；（三）其他有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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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行为的事实问题。”该款表明，外交部门对以上三

类事项的证明文件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对于司法

机关具有约束力，司法机关应直接采信，而不用考虑

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或意见。 该款对于外交部门证明

地位的规定属于国际通例，英国《国家豁免法》第 ２１
条、新加坡《国家豁免法》第 １８ 条、加拿大《国家豁

免法》第 １４ 条等均有类似表述，但都采取了封闭式

列举的形式。 相较而言，我国增加了第三项“其他

有关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作为兜底性规定，可以

避免立法的不周延，但如何确定哪些事项属于“事
实问题”且“有关国家行为”有待进一步明确。 如果

认为是否存在“外国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及其

财产的豁免待遇低于本法规定”的情形，即是否存

在可以适用对等原则的情形，属于第三项所称的

“其他有关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那么外交部门的

认定对于对等原则适用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其证明

文件对法院具有约束力。 然而，从逻辑结构上看，该
款的前两项与第三项是并列关系。 前两项中，“是
否构成本法第二条第一项中的外国主权国家”涉及

国家承认等问题，与我国外交政策与立场息息相

关；“外交照会是否送达以及何时送达”涉及外交

部门转递文书的事务，与外交部门直接相关。 相对

而言，外国给予我国的豁免待遇是否低于我国给予

外国的豁免待遇，更多涉及法律问题而非事实问题，
且与外交部门的职能并无紧密联系。 因此，笔者认

为，不宜将这一问题理解为第三项的“其他有关国

家行为的事实问题”，不应由外交机关就该问题出

具决定性意见。
第 １９ 条第 ２ 款规定：“对于前款以外其他涉及

外交事务等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交部可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院出具意见。”
该款实际上为外交部门保留了对国家豁免案件最基

本的干预途径，只要外交部门认为案件涉及国家重

大利益，均可以就案件发表意见，其中也包括涉及对

等原则适用的国家豁免案件。 尽管此类意见在法律

上不具有约束力，但在现实中往往能够左右案件结

果。 在各国豁免实践中，美国、阿根廷等国家也允许

行政机关作为“法庭之友”（ａｍｉｃｕｓ ｃｕｒｉａｅ）对涉及国

家重大利益的国家豁免案件发表意见。 在“湖广铁

路债券案”中，美国国务院就作为“法庭之友”对法

院施加影响，以该案涉及美国重要利益和中美国际

关系为由，要求法院撤销案件，法院最终作出了相应

的裁决。
除第 １９ 条以外，在细化对等原则适用相关规则

的过程中，还可以就外交部门对于对等原则条款适

用问题的介入途径予以专门规定。 考察国际立法情

况可以发现，俄罗斯对于国家豁免适用对等原则的

立法模式同我国最为接近。 根据俄罗斯《国家豁免

法》第 ４ 条、《民事诉讼法》第 ４１７．９ 条和《商事诉讼

法》第 ２５６．９ 条，法院是决定是否适用对等原则的机

关，而在确定俄罗斯联邦在外国享有的管辖豁免权

与外国在俄罗斯联邦享有的管辖豁免权时，法院应

当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国家机关（即俄罗斯外

交机关）的官方建议。 我国可以充分参考和借鉴

俄罗斯的做法，赋予外交部门对于外国是否存在限

制我国豁免、在何种程度上限制我国豁免等问题出

具书面意见的权力。 一方面，该意见对法院不具有

约束力，法院应综合考量外交部门官方意见以及当

事人证据和意见，判断是否存在同等条件下外国给

予我国及财产的豁免待遇低于我国国家豁免规定的

情形，并最终决定是否在案件中适用对等原则。 另

一方面，应当明确出具意见是外交部门的权力而非

义务，将是否介入对等原则适用的自由裁量权交由

外交部门。
综上所述，根据《外国国家豁免法》第 １９ 条，外

交机关有权在涉及外交事务等重大利益的情形下就

对等原则适用问题发表意见，但能否出具对法院具

有约束力的证明文件尚不明确。 笔者认为，在当前

情况下，不宜认为外交机关对于对等原则能否适用

问题具有决定性的证明地位，可以通过专门性规定

的形式，赋予外交部门针对对等原则适用问题出具

对法院不具约束力的书面意见的权力。
３．对等的认定标准

基于前文的分析，考虑到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与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笔者建议在判断他国与我

国给予对方的豁免待遇是否对等时，宜采用事实对

等兼推定豁免标准。 具体而言，对等原则的适用应

以对方国家法院在同等条件下拒绝给予我国豁免待

遇为前提条件；同时，除非有明确证据表明对方国家

已经作出此类限制性判决，否则应推定互惠关系存

在，不适用对等原则。
需要注意的是，积极互惠与消极对等的法律效

果是相反的。 我国在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中的互

惠立场已通过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年颁布的《全国法

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明确从

事实互惠转为法律互惠，以避免两国因均未存在

互惠之先例而导致无可适用甚至相互报复的“囚徒

困境”。 在国家主权豁免的情形下，采用事实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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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法律对等，同样可以避免各国在无拒绝或限制

豁免先例的情形下作出不利推定，从而导致相互报

复的“滑坡”情形。 事实对等与法律对等的适用标

准看似相反，但在目的和效果上是一致的。
４．适用的强制性问题

《外国国家豁免法》第 ２１ 条仅简略地规定了他

国给予我国国家及其财产的豁免待遇低于我国给予

对方待遇的情况下实行对等原则，对于该条款的适

用是否强制并未提及。 在具体实践中，如果认为对

等原则的适用具有强制性，则法院和外交部门的工

作量较大，每一起国家豁免案件都必须审查外国给

予我国的豁免待遇是否低于我国依法给予对方的豁

免待遇的问题；如果不要求对等原则的强制适用，亦
存在被指责为差别对待的可能。

当前，大多数国家豁免立法中都没有就对等原

则适用采取强制性要求。 俄罗斯规定，外国及其财

产的管辖豁免权可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受到限制

（ｃａｎ ｂ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ｅｃｉ⁃
ｐｒｏｃｉｔｙ）；智利同样在立法中使用了非强制性的措

辞，规定只要双方豁免待遇一致，任何外国及其机

关、机构和企业均可（ｍａｙ）在智利要求管辖豁免和

执行豁免；英国也将对等原则的适用条件限制在

极为主观的“如果女王陛下认为” （ Ｉｆ 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Ｈｅｒ Ｍａｊｅｓｔｙ ｔｈａｔ．．．）的情况。 因此，笔者建议，我国

在细化《外国国家豁免法》第 ２１ 条规则的时候，可
以沿用现有表述，对本条适用的强制性问题暂不作

规定。 这样既可以避免司法机关和外交机关在每一

起国家豁免案件中审查的烦琐，也可以为日后解释

和适用第 ２１ 条预留适当的裁量空间。

结　 语

对等原则作为古典国际法的根本原则和基础特

征，往往同“双边”相联系，而这在奉行多边主义的

当代屡屡遭受挑战。 “互惠构成了社会互动的基

本现象，因此也是法律增长和应用背后的决定性因

素……然而，法律秩序的制度化程度越低，直接对等

的机制就越多。”如何在国家豁免语境下，通过细

化规则，消解对等原则所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和减

损私人救济的缺陷，厘清对等原则与反措施的区别，
是适用《外国国家豁免法》第 ２１ 条所必须正面回应

的难题。
在各国豁免制度呈碎片化态势的法律环境下，

对等原则条款不仅为我国调整给予他国的豁免待遇

提供了政策空间，也对他国起到威慑效果，为应对他

国针对我国的恶意扩大管辖范围、恣意限制我国豁

免待遇的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我国《外
国国家豁免法》颁布实施的时间不长，对等原则适

用的相关制度有待进一步研究和细化。 只有让《外
国国家豁免法》第 ２１ 条实实在在落地，才能真正发

挥其调适和威慑作用，避免这一抽象和原则性的条

款虚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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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Ｂｉｓｍｕｔｈ Ｒ， Ｒｕｓｉｎｏｖａ Ｖ， Ｓｔａｒｚｈｅｎ⁃
ｅｔｓｋｉｙ Ｖ， Ｕｌｆｓｔｅｉｎ Ｇ （ｅｄ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Ｎｏｒ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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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２２， ｐｐ．１３５－

１３７．参见 Ｄｅｃｒｅｅ Ｌａｗ Ｎｏ． ２３４９ ｏｆ Ｃｈｉｌ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９．参见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Ｌａｗ
Ｎｏ． ２９７－ＦＺ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１．参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９８２， ｐ．９１．参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ｂｙ Ｍｒ． Ｓｏｍｐｏｎｇ Ｓｕｃｈａｒｉｔｋｕ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ａｐ⁃
ｐｏｒｔｅｕｒ， Ａ ／ ＣＮ．４ ／ ３８８，ｐ．４７．参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ｂｙ
Ｍｒ． Ｓｏｍｐｏｎｇ Ｓｕｃｈａｒｉｔｋｕ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ｕｒ， Ａ ／ ＣＮ． ４ ／ ３９９， ｐ． １８９，
ｐ１２１，ｐ１８４．参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 ／ ＣＮ．４ ／ ４１０， ｐ．６９．参见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ｒａｆ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 ／ ＣＮ． ４ ／ Ｌ． ４５７，ｐ． ９３．参见 Ｓｈａｎ Ｗ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Ｐ．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９， ｐ．７４．参见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Ｌａｗ Ｎｏ． ２９７－ＦＺ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参见 ２８ Ｕ．Ｓ． Ｃｏｄｅ § １６０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６０３（ｄ）．参见 Ｌｅｗ
Ａ．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ｖ． Ｗｅｌｔｏｖｅｒ， Ｉｎｃ．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１７， １９９３， ｐｐ． ７５２－

７５４．参见杜涛、王洪根：《外国判决承认执行中互惠关系认定标准

的重构》，《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参见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ｔｓ ｆｉｆｔｙ－ｔｈｉｒ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Ａ ／ ５６ ／ １０， ２００１， ｐ．１８１．参见李

庆明：《论中国〈外国国家豁免法〉的限制豁免制度》，《国际法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参见 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ｏ Ｍ． “Ｓｔ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３２， ２０２１，
ｐｐ． ４７２－４７３，ｐｐ． ４７０．参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ｒａｆｔ 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 ／ ＣＮ．４ ／ Ｌ．
３９９， ｐｐ．１８４－１９５．参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ｔｓ ｆｉｆｔｙ－ｔｈｉｒ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Ａ ／ ５６ ／
１０， ｐ．３３１．参见 Ｆｏｃａｒｅｌｌｉ 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９， ｐｐ． ３７６－３７７．参见王卿：《国家豁免权的正当程序

保障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０１—２０５、２０３ 页。 参

见 Ｓｔａｒｚｈｅｎｅｔｓｋｉｙ Ｖ．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ｔ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ｆ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ｆｏｒ Ｗａｒ？” ｉｎ Ｂｉｓｍｕｔｈ Ｒ， Ｒｕｓｉｎｏｖａ Ｖ， Ｓｔａｒｚｈｅｎｅｔｓｋｉｙ Ｖ，
Ｕｌｆｓｔｅｉｎ Ｇ （ ｅｄ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Ｎｏｒｍｓ，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２２， ｐ．６８．参见最

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
４４ 条。 例如 １９９５ 年“日本国民五味晃申请承认和执行日本法院

判决”案后，曾出现中日两国互不承认和执行判决、国际合作难以推

进的不利后果。 参见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Ｌａｗ Ｎｏ． ２９７－ＦＺ ｏｎ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
１．参见 Ｄｅｃｒｅｅ Ｌａｗ Ｎｏ． ２３４９ ｏｆ Ｃｈｉｌ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９．参见 Ｓｔ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１９７８，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５．１．参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３， ｐ．２．参见“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Ａｃｃｏｒｄ ｏｆ １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 ｖ． Ｇｒｅｅｃ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１，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Ｓｉｍｍａ， ｐ． ６９９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

Ｍａ Ｚｈｏｎｇｆａ　 Ｗａｎｇ Ｙｏｕｄ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１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ｙ ｇｒａｎｔｓ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ｅｓｓ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ａｎ ｉｔ ｇｒａ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ｏ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ｏｒ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ｍａｙ ａｒ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ｅｇ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ｄｅｒｏ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ｌａｗｆｕ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ａｗ ｃａｎ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ｙ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ｏ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ｂ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ｔ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ｏｒｇａｎｓ ｍａｙ ｉｓｓｕｅ ｎｏｎ－ｂｉｎｄｉｎｇ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 “ｐｒｅｓｕｍｅ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ｎ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ｓｔ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 （ＦＳ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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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外国国家豁免法》中对等原则的具体适用


